
运职院后〔2017〕2 号

关于印发《运城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公寓

分配及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公寓分配及管理办法》经 2016

年 12 月 7 日院务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3 月 15 日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

教职工公寓分配及管理办法

为合理、有效利用学院教职工住房资源，规范和加强学院

教职工公寓管理工作，更好地为教职工服务，结合目前教职工

住房的实际情况，特在运职院字[2010]60 号文件的基础上修

改制定本办法。

一、住房范围

教职工公寓是学院提供给非运城市盐湖区教职工居住的

过渡性住房，房源为教职工公寓 1、2 号楼和新五号楼 1-3 层。

二、住房条件

（一）与学院签订聘用合同或协议、非运城市盐湖城区居

住的教职员工。

（二）高层次引进人才、与学院有特殊约定的人员。

（三）因工作需要，学院要求必须住校人员（由院级领导

审批）。

（四）长江源公司员工住房条件同上。

三、分房办法

（一）高层次引进人才，已婚副处级及以上干部、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教职工，及夫妇双方均与学院

签订合同或协议的双职工可根据房源情况入住 1、2 号公寓。

（二）其他与学院签订合同或协议的教职工在新五号楼两

人组合分配住房一间。



（三）房源不足时，依据申请时间，逐步分批解决。

四、住房审批程序

（一）符合住房条件的教职工可在学院网站后勤处页面下

载、填写住房申请表，经相关部门、领导审核批准后提交后勤

处。

（二）住宿者与后勤处签订入住协议，到财务处交纳住房

保证金 1000 元（保证住房及设施完好，退房时凭住房保证金

原始凭证退还，不计利息），完善相关手续后领取钥匙。已入

住人员在该制度下发后与后勤处补签入住协议，补交住房保证

金。

五、退房程序

（一）住宿者向后勤处提交退房申请表（在学院网站后勤

处页面下载）。

（二）后勤处住房管理人员会同退房人现场查验住房，检

查家具完好情况和抄水止数，并在退房申请表上签字确认。

（三）后勤处与住宿者办理结算，并将结果报财务处办理

扣款手续。

（四）住房者凭已签字确认的退房申请表办理退房手续并

退回住房保证金。

六、住房管理规定

（一）学院对教职工公寓实行“个人申请、单位审核、有

序流转”的管理模式。后勤处为学院教职工公寓管理职能部门，

负责住房的分配、调整和日常管理。



（二）学院为持续引进人才，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预留部

分房间，以备急用。

（三）住房者应遵守以下规定

1.爱护公共财产（电器、家具、卫生洁具、房门钥匙、电

费卡以及宿舍内其他设施、设备），丢失和人为造成损坏者照

价赔偿。

2.房间内的家具、电器等不得私自挪用、转让。

3.注意室内用火、用电、用水安全，住宿者对所住房屋的

水电等安全负责。

4.不得在房屋内从事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及

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室内不得大声喧哗，以免影响他人。

5.住房定员不满，拒绝增人者，学院有权取消其住宿资格。

6.房屋必须自己居住，不得私自调换和擅自改变用途，严

禁向他人转租、转借，如发现学院可将住房无条件收回，并在

租住期间三倍收取房租。

7.住房者不得“挖墙打洞”破坏房屋土建结构，不得私拆

私改用电线路及管道设施。

8.住房人员离职时，要及时交清房屋的财产、钥匙、租金

和水费后，方可办理离校手续，财物损坏照价赔偿。

9.住房一次选定，不再调整。

（四）收费标准

1.学院住房实行福利性有偿住房。现租金标准为：1、2

号公寓二、三、四层每套每月 500 元，一、五层每套每月 450



元，六层每套每月 400 元。新五号楼阳面每间每月 120 元，阴

面每间每月 100 元。电器租赁费标准为：电视每台每季度 45

元，冰箱每台每季度 25 元，热水器每台每季度 20 元。租金可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调整。

2.有线电视、网络、水、电等其它费用由住宿者自行承担。

3.租金、电器租赁费每季度（水费每半年）由后勤处编制

费用表，经院领导审核批准后，交财务处统一收取。

4.除与学院有特殊约定的高层次引进人才外，其他住户均

执行以上收费标准。

（五）校内专职辅导员、班主任不在此住宿范围。

七、本办法于二 0 一七年六月一日起执行。

八、本办法解释权归学院后勤处。

附件：1.教职工公寓入住协议

2.运城职业技术学院住房申请表

3.运城职业技术学院退房申请表

抄送：学院董事会、院领导 (共印 10 份）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年 3月15日印发



附件 1

教职工公寓入住协议

学院代表（甲方）：后勤处

入住教职工（乙方）：

为加强学院教职工公寓管理，确保房屋及室内财产的安全

和完整，住房者入住前须与后勤处签订住房入住协议，望严格

执行。

一、乙方分配的住房为 号楼 单元 房间。

二、住户需缴纳以下费用：

（一）住房保证金每套（间）1000 元。

（二）房屋有偿使用费标准为：1、2 号周转房二、三、

四层每套每月 500 元，一、五层每套每月 450 元，六层每套每

月 400 元。新五号楼阳面每间每月 120 元，阴面每间每月 100

元。电器租赁费标准为：电视每台每季度 45 元，冰箱每台每

季度 25 元，热水器每台每季度 20 元。

（三）有线电视、网络、水、电等其它费用由住宿者自行

承担。

（四）多人合住者，租金等费用平摊。

（五）租金、电器租赁费每季度（水费每半年）由后勤处

编制费用表，经院领导审核批准后，交财务处统一收取。用电

使用预付费电表计量，用户持卡到卡务中心充值缴费。

三、住房者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爱护公共财产（电器、家具、卫生洁具、房门钥匙、



电费卡以及宿舍内其他设施、设备），丢失和人为造成损坏者

照价赔偿。

（二）房间内的家具、电器等不得私自挪用、转让。

（三）注意室内用火、用电、用水安全，住宿者对所住房

屋的水电等安全负责。

（四）不得在房屋内从事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及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室内不得大声喧哗，以免影响他人。

（五）住房定员不满，拒绝增人者，学院有权取消其住宿

资格。

（六）房屋必须自己居住，不得私自调换和擅自改变用途，

严禁向他人转租、转借，如发现学院可将住房无条件收回，并

在租住期间三倍收取房租。

（七）住房者不得“挖墙打洞”破坏房屋土建结构，不得

私拆私改用电线路及管道设施。

（八）住房人员离职时，要及时交清房屋的财产、钥匙、

租金和水费后，方可办理离校手续，财物损坏照价赔偿。

四、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方各一份，本协议自签字、

盖章之日起生效。

学院代表（甲方） 入住者（乙方）

盖章： 签名：



附件 2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住房申请表

部门： 年 月 日

个

人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职务 籍贯

现住址 身份证号 电话

聘用时间 婚否 配偶单位

申

请

理

由

是否与学院签订正式合同

是否非运城市区居住

是否双职工

其他理由

部门意见

人事处意见

后勤处意见

分管后勤副

院长意见



附件 3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退房申请表

部门： 年 月 日

个

人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职务 籍贯

房间号 身份证号 电话

退房原因

部门意见

后勤处住房管理

意见

应扣款项（元）

后勤处意见

本人确认签字


